
2024年巨野县转移支付执行、举借债务、预算绩效、“三公”经费等情况说明

一、2024年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

2024年，巨野县共收到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350457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05697万元。其中：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2688万元，主要用于工资发放。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68814万元，主要用于工资发放和民生性支出。

结算补助收入33563万元；

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46722万元；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824万元，主要用于农业等项目支出；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7369万元，主要用于调整工资支出、农村税费改革补助乡镇支出；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4630万元；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15208万元；

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57万元，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077万元，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40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2885万元，

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028万元，

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46万元，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9267万元，

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75万元，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49万元，

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390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91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6万元，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722万元，主要用于离休干部“两费”、军转干部、村干部工作报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

返还性收入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返还性收入14157万元，主要用于工资发放等事业支出。

三、专项转移支付
2024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预计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0603万元，主要是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科学技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城乡社区、农林水、住房保障、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24年，巨野县共收到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收入3311万元。主要是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城乡社区、彩票公益金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024年，巨野县共收到国有资本经营转移支付收入28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二、2024年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巨野县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44967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6849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381185万元。

2024年全县共发行政府债券341500万元，其中：新增债券171000万元，再融资债券170500万元。分级次看，全部为县本级使用。当年偿还债务69525万元，期末余额1187581万元。其中：一般债券的年初债务金额为68116万元，当年举借债务4000万元，当年偿还债务4225万元，期末余额67891万元；专项债务的年初债务金额为847490万元，当年举借债务337500万元，当年偿还债务65300万元，期末余额1119690万元。以上债务余额均未超债务限额。

按照预算法和中央有关政策要求，我县已将政府债务收支全面纳入预算管理，严格履行预算调整审批程序，突出安排重点，强化资金监管，充分发挥政府债券资金的使用效益。在新增债券使用方面，严格按照省市财政部门要求和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投资方向，全部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重点加大对改善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优先用于重点民生项目和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项目入库管理

采用分包制工作方法，绩效科人员作为绩效辅导责任人，按业务科室划分，明确各自负责辅导的预算部门，采取一对一管家式服务、手把手教学，保持项目绩效管理的连贯性。依托于预算一体化系统，严格审核入库项目绩效目标和项目测算表。对于项目较多的部门，采取提前介入的方式，主动联系业务科室和预算部门，在单位录入项目后、送审前便先行审核绩效目标，没有问题后再进行送审，避免不合格绩效目标多次退回、再审的问题，提高工作效率。截至目前，已审核入库特定目标类项目1284个，其他运转类项目20个。通过做好项目库建设，不断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为预算编制、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等工作打好基础。

（二）绩效目标批复与公开

2024年批复县级预算项目585个（不包含垂直管理部门项目），预算金额44.98亿元，其中30个项目做为重点预算项目管理，涉及预算资金4.91亿元。一级预算部门60个，均编制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向县人大常委会呈送了2024年重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表，并按照应公尽公的原则，指导各预算部门和单位将绩效目标（涉密项目除外）随其预算同步公开。

（三）绩效自评及复核抽查

组织各预算部门（单位）开展全面自评，涉及2023年年初预算项目560个、调整预算金额26.58亿元，临时预算项目508个、涉及资金45.26亿元，自评覆盖率100%；60个县直部门对其自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撰写了自评报告；26个部门开展了部门重点评价，其中超过100万元项目16个，涉及预算资金2.75亿元；县直一级预算部门开展了2023年部门整体绩效自评并形成了自评报告。对所有预算项目自评表和自评报告进行了复核，进一步规范了填报内容和自评准确性，各部门自评情况作为县直部门年终考核的基础材料。同时，选取了7个部门开展自评抽查复核工作。

（四）绩效运行监控

组织各部门单位对1911个二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预算执行进度开展运行监控，印发了工作通知并编写了详细的操作流程和问题处理方法，通过一体化系统填报、审核，要求各单位对预警项目情况进行分析说明并提出改进措施，发现问题及时纠偏。

四、2024年县本级“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以及现行相关规定，经巨野县财政局汇总，2024年巨野县县级决算部门，包括县级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使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及以前年度结转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决算数为607.4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21.0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525.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207.5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18.15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523.3万元，主要是根据公务用车管理规定，各部门加强和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对部分符合报废条件、无法继续使用的执法执勤用车进行集中报废更新公务用车开支下降。公务接待费60.75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66.25万元，主要是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有关规定，进一步压减公务接待活动经费开支规模。
--注释与说明：

1、因公出国费包括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培训费等支出。据统计，2024年县级因公出国（境）团组与累计人次分别为3个，3人次。
2、公务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租赁费等支出。据统计，2024年县级使用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共计9辆，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308辆。
3、公务接待费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公务接待费和上年相比无明显增减变化，全部为国内公务接待，共计接待622批次，7978人次。

